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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回 。 填 妥 及 交 回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後 ， 　 閣 下 仍 可 依 願 親 身 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或 其 任 何續 會 ， 並 於 會 上 投 票 。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3 . 3 9 ( 4 ) 條 規 定 ， 除 主 席 以 誠 實 信 用 之 原 則 作 出 決 定 ， 容 許 純 粹有 關 程 序 或 行 政 事 宜 之 決 議 案 以 舉 手 方 式 表 決 外 ， 股 東 於 股 東 大 會 上 所 作 之 任 何 表決 必 須 以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。 故 此 ，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內 所 有 決 議 案 之 表 決 將 以 投 票 方蠽















�

•

�

}

�

Z

 

� Ý � õ � p � �  „ � Ë

– 12 –

R�d�?�È?�„	$�´�•�Þ�"�®�!�¿�?�È�9?�„	$�û�U�c��Þ�"�®�!�i�‰F E n e t  C o .  L t d .
�Y�Œ���•�n�®�!�f�õ�Z�g�g�V�Ë�d�N�‹�[�u
�€�Ä�‚���˜���Ì�D�·�¦�¹�¦�”��
��Þ�"�®�!�€












